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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直诉”一词系近代以来的法史学研究术语。目前，“直诉”源流之通

说认为，“直诉”源于西周的 “路鼓”、“肺石”，成型于南北朝的登闻鼓制。通过

考辨可知，《周礼》所载 “路鼓”与 “肺石”、秦汉至南北朝以前的上书、登闻鼓，

均非司法意义上的 “直诉”，通说关于 “直诉”源流的认识不确。此通说形成的原

因在于： 《周礼》立于官学后，时人多奉 《周礼》为理想制度，将 “登闻鼓”、

“八议”等制比附 《周礼》，出现了 “法律 《周礼》化”，历代注家也层累地将

“《周礼》化”的各种制度源头定为西周。但是，考诸传世文献并验之以出土法律

文献可见，西周至春秋时期尚无明确的审级制度，自然就没有超越审级的 “直诉”

存在。当时的诉讼或均可视为单级审理的 “直诉”。包山楚司法简的记载说明，在

战国以降逐步确立多级审制的情形下，超越审级的 “直诉”在当时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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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诉”源流通说的形成及其问题

　　 “直诉”作为表述中国古代诉讼程序的词汇，是就审级制度而言的，〔１〕在先秦可指单

级审理，战国以降出现多审级制度后，则指直接诉于君王 （朝廷）的特别诉讼程序。 “直

诉”一词，在古代多是作为动词，表 “直接诉告”之义，未见其用于表达 “诉讼程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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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楚系司法文书简新探”（１３ＣＦＸ０１４）、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八批特别资助项目
（２０１５Ｔ８０１７９）的成果。

关于中国古代的审级制度，近代以来有多种认识，但多比附于近代西方的审级制度，认为中国古代的审级制

早在西周时已经确立。不过，中西古今之间法制的形式上比附研究，或许容易陷入 “关公战秦琼”的窘境，

多是 “形似”，而非 “神似”。中国古代的司法审级发展自有其内在逻辑，详见下文论述。

“直诉”一词在古代比较少见与诉讼程序有关，就笔者所见，“（小民）或有事而不经官府直诉阙廷”一语或

有相近之意。见 （元）赵天麟：《太平金镜策》，载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４７５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１９页。



在战国时期就有 “直诉”常态化的现象，但直至清代在法律术语方面仍无 “直诉”之名。〔３〕

“直诉”在清代诉讼程序中被表达为 “叩阍”。〔４〕“直诉”作为术语来指称古代中国特定的

诉讼程序，就笔者所见，是在陈顾远的 《中国法制史》一书中开始使用。〔５〕陈氏以 “直

诉”表述 《周礼》所载 “路鼓”、“肺石”之制及汉唐时期的 “登闻鼓”、“邀车驾”等制

度。陈氏提出 “直诉”源于 《周礼》的 “路鼓”、 “肺石”而成型于南北朝登闻鼓制的观

点，亦成法史学界通说。〔６〕

　　此通说形成后，法史学界对 “直诉”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关于 “直

诉”制度的介绍性文章。此类文章多以唐律中相关制度作为中国古代 “直诉”制度的代表，

来论述制度的内容、实施及其原因与效果。〔７〕由于此类文章引用和解读史料的层次都大致

相同，故内容也相似。此类文章往往还将 “直诉”制度对当代中国的影响进行阐述 （多与

中国当代的信访制度联系）。〔８〕第二类，以某个历史时期的 “直诉”制度为对象的研究。

此类研究是以某一历史时段内的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如汉唐时期的 “直诉”等。〔９〕研究

者对史实的时间度、真实度方面或有关注不足，因此较难阐述 “直诉”制度在汉至唐之间

的演变历程。也有以某个朝代的 “直诉”制度为研究对象的，此类文章多是关注隋唐及以

后的朝代，因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缩减，又有较为有力的史料支撑，故而研究较为深入，

如关于清代 “直诉”的研究。〔１０〕不过，此类研究以唐以后的 “直诉”制度为主要研究对

象，对 “直诉”渊源与形成仍是作为历史背景介绍，关注相对较少。第三类，关注 “直诉”

的作用等宏观方面问题的研究。有从 “直诉”在理冤方面的特别作用视角出发进行研究，

认为 “直诉”作为非正常诉讼程序是理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１〕或认为 “直诉”是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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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有见 “诉州不得，直诉监司”的记载，此处 “直诉”为动词，非表示程序之意。参见赵尔巽等：

《清史稿》，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３７９２页。
参见李典蓉：《穿破浮云上青霄———论清代叩阍制度》，载 《法制史研究》第十二辑，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１３页以下；柏桦：《清代的上控、直诉与京控》，《史学集刊》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６５页以下。
参见陈顾远：《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４年版，第 ２３８页以下。不过陈氏当时即指出，秦汉以前的材
料，《周礼》、《尚书·吕刑》为最富，《礼记·王制》次之，但是否皆是周代制度实成疑问，虽为历代所宗，

但不能武断其为确有。参见此书第２３８页。
“直诉”制度源于 《周礼》路鼓、肺石制而成型于南北朝登闻鼓制的通说，从前引陈顾远 《中国法制史》一

书中提出以来，法史学者多从之。如戴炎辉将直诉与越诉并列，归于审级管辖制度之内，其认为直诉即是唐

律所载登闻鼓、邀车驾及上表诉事。“直诉于皇帝，源发于 《周礼》所载的路鼓与肺石。汉代以来各代都有

类此之制”；“直诉可说是越诉的一种，而律的处置不同。越诉都予以处罚；而直诉只处罚其不实者”；直诉

得实者不予以处罚的原因是 “皇帝要表示其关切民瘼，开直诉之路，以警法司” （参见戴炎辉： 《中国法制

史》，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５１页以下）。李甲孚将 “登闻鼓”列入上诉制度之一种，认为 “以现代

观点言，应就是民刑诉讼中非常上诉的一种方法”（李甲孚：《中国法制史及其引论》，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８３年
版，第１８３页）。迄今为止大量的著作在论及 “直诉”制度发展史时仍持相类似观点，且多以 《周礼》所载

路鼓、肺石为西周时期既有制度。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直诉”一词系法史学者创设并使用，故其概念范畴

具有鲜明的法学色彩，尤应注意限定于司法制度的范围内。因为从陈顾远先生使用 “直诉”一词来看，其范

围就是指称中国古代在常规的审级制度之外的特别诉讼程序。后来的法史研究者多从之，故而 “直诉”的非

司法作用在研究中就需要予以甄别，本文的研究也是基于将 “直诉”视为司法中常规审级之外的特别诉讼程

序进行的。

参见况腊生：《浅析中国古代直诉制度》，载 《法律文化研究》第四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３５５页以下。
参见李玉华：《我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及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第２５页以下。
参见李胜渝：《汉唐时期直诉制度探析》，《求索》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２１２页以下。
前引 〔４〕，柏桦文，第６５页以下。
参见艾永明、钱长源：《中国封建社会理冤制度述论》，《法学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４期，第７３页以下。



事人或他人申诉角度而言的再审。〔１２〕还有从 “直诉”在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方面进行的研

究。〔１３〕此类宏观研究的关注点不在于 “直诉”渊源与形成史，故而较少见到对相关史料的

深入辨析。当然，也有研究者关注 “直诉”中某类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如 “直诉”中的

“自残”现象，〔１４〕不过所用史料仍是隋唐以后的为主，不涉及 “直诉”源流问题。

　　从现有研究来看，研究者主要以隋唐以降较为成熟的 “直诉”形式 （登闻鼓、邀车驾

等）为论述基础，对隋唐以前的 “直诉”类制度仅仅是作为历史背景进行介绍，少见对

“直诉”制度源流的考辨。

　　 “直诉”制度源流的通说，实际是基于对以下数项关键概念的串联：路鼓、肺石 （《周

礼》）→上书 （秦汉）→登闻鼓 （魏晋南北朝）→登闻鼓、邀车驾、上表等 （隋唐）。对于

“直诉”的渊源及其在南北朝以前的发展，学界还是基于前辈学人提出的通说，依靠 《周

礼》及其注疏、历代史书的零星记载作为史料支撑，在研究上还是属于较为宏观的层面，

具体而深入的讨论尚付阙如。

　　总体而言，“直诉”源流的通说，模糊而笼统。表现为：
　　其一，《周礼》所述各项制度，是属西周既有制度还是理想建构，需逐一辨明，〔１５〕“路
鼓”、“肺石”制度自不例外。通说建基于此二项制度为西周既有的认识，至今未见有研究

考辨其正误。〔１６〕

　　其二，所谓 “直诉”源流的各项制度如上书、登闻鼓等，究竟是属行政范畴还是司法

范畴，仍处在模糊而笼统的论说之中。但自秦汉以降，司法开始有专业化趋势，在此背景

下，后人论及当时制度，有可能也有必要对其属于行政或司法进行区分，如此方能正确把

握该制度发展的真实脉络。

　　基于此，下文先通过梳理传世史籍的记载，对通说进行辨正，再以出土文献为据，考
论 “直诉”现象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已经成熟的史实。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批评。

二、“路鼓”、“肺石”等制非 “直诉”程序辨

　　通说以 《周礼》所载为 “直诉”之渊源，常见表述如： “直诉，……起源于 《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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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直诉在诉讼程序上归于上诉或再审程序的观点，都忽略了 “直诉”这一法史术语，

用于描述的是越过常规审级，直接诉于君王的特别诉讼程序，至于之前是 “上诉”或 “再审”，均是以现代

的诉讼审级制度作为根据的，是以今律古，并不妥恰。此类观点可参见姜小川：《我国封建社会的理冤制度及

其借鉴》，《中外法学》１９９２年第５期，第２８页以下。
参见付子堂、胡仁智：《传统中国的社会冲突法律调处机制探微》，《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１年第 ５期，第 ２１５
页以下。

参见张全民：《中国古代直诉中的自残现象探析》，《法学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９３页以下。
《周礼》所载法制多系春秋战国以降之产物，历代多有辨正之说。钱穆先生曾撰 《周官著作时代考》一文专

列 “刑法”一节，论证 《周礼》所载 “法律公布之制”、“五刑”、“流放”等均非周制，而是后代才出现的

制度。参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７０页以下。近几十年来，学界也多有
利用出土文献就 《周礼》所载法制的产生时代等进行讨论，此处不再胪列。

陈顾远先生认为直诉渊源于 《周礼》，但却不曾断定是周代就有路鼓肺石制度，这是很谨慎的观点。遗憾的

是，迄今为止坊间流行的各种中国法制史教科书、专著、论文往往直接就以 《周礼》记载 “路鼓肺石”制度

为西周制度。陈顾远先生提出的 “直诉”概念是指唐代已有多审级制度背景下的特别诉讼程序，无审级则无

所谓直诉或越诉。换言之，在先秦时期尚无审级制度出现之前，均是单级审理，难道当时的诉讼均为 “直

诉”？而且，《周礼》的 “路鼓肺石”制是否在西周时期真有事实，还是只是 《周礼》作者的理想构造，至

今尚未有定论。



记载的肺石制度。……汉代已经有直诉之制，有击鼓、上书等方式。……晋代设登闻鼓，

以后历代相袭，成为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１７〕然细考辨之，则未必尽然。现逐一辨之。

　　 （一）“路鼓”、“肺石”制非 “直诉”程序辨

　　１．路鼓
　　 《周礼》所载 “路鼓”主要用于以下场合：〔１８〕其一，祭祀礼乐。《地官·司徒》载：

“鼓人，掌教六鼓……以路鼓鼓鬼享……”〔１９〕《春官·宗伯》载： “凡乐，……路鼓路鼗

……于宗庙之中奏之……”〔２０〕其二，军事。《夏官·司马》载：“中春教振旅……王执路

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２１〕

　　常被法史学者引以为 “直诉”之源的 “路鼓”，其实与司法无太大关联。其载于描述军

事职能的 《夏官·司马》：“太仆：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王视朝，

则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

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２２〕

　　夏官，其职为 “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孙诒让案云： “此即 《郑目录》

政可以平诸侯，正天下之义”。〔２３〕太仆为大司马属官， “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由太仆

“掌其政”。太仆的职能并不包括受理民众讼告，其主要职能为 “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

大命，掌诸侯之复逆”。太仆闻鼓声，则是要 “速逆御仆与御庶子”，实际上是由 “掌群吏

之逆及庶民之复”的御仆向太仆报告关于 “达穷者与遽令”的具体内容。

　　关于 “达穷者”、“遽令”，二郑之注有所差别。郑众云： “穷谓穷冤失职，则来击此

鼓，以达于王，若今时之上变事击鼓矣。遽，传也。若今时驿马军车当急闻者，亦击此鼓，

则速迎御仆与御庶子。”即以汉时 “上变事”和 “驿马军车”为比喻。郑玄则谓：“达穷者，

谓司寇之属朝士，掌以肺石达穷民，听其辞以告于王。遽令，邮驿上下程品。”郑玄将 “达穷

者”与 《秋官·司寇》下属负责 “肺石达穷民”的朝士联系在一起，即所谓 “达穷民，与

大司寇、朝士官联者也”。历代注家多注意路鼓设于何门外，是否与肺石在同一处，〔２４〕且

多将路鼓、肺石与 “直诉”联系起来。实际上，二郑均没有明确此处路鼓与诉讼有关。〔２５〕

注文表达的主要意思仍在于 “路鼓”是作为上下讯息的传达设施，相关的小吏 “御仆”职

责即在于此。《夏官·司马》载： “御仆：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复，与其吊劳。大祭祀，

相盥而登。大丧，持謔。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２６〕与御仆相关的御庶子，历代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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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饶鑫贤等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国法制史 外国

法律思想史 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版，第１０３５页 “直诉”条。目前所见中国法制史著述多有

引 《周礼》 “路鼓”规定为西周时的 “直诉”制度，代表性著作可参见胡留元、冯卓慧： 《夏商西周法制

史》，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６７页以下。
本文所引 《周礼》版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周礼注疏》本为准。涉及历代注疏辨正者，则引孙诒让撰 《周

礼正义》为主。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４５页。
同上书，第８４５页。
同上书，第１１０８页。
同上书，第１２０９页。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３６页。
同上书，第２４９８页以下。
很多法史论著根据此注认为汉代的上变事也是属于直诉形式，不确，详见下文。

前引 〔１９〕，郑玄等书，第１２１６页。



多有辨，〔２７〕在此不赘。

　　２．肺石
　　关于肺石，《秋官·司寇》载：“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
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２８〕另外，属于司寇属官的 “朝

士”条记载：“左嘉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达穷民焉。”〔２９〕

　　由此可见，肺石是属于 “达穷民”的设置，即如郑注所言为 “若上书诣公府言事”者

而设。“肺石”成为诉讼制度，是随着 《周礼》一书的历代注家附会而广为流传，直到唐代

才成为直诉形式的一种。

　　综上所述，《周礼》所载 “路鼓”设立的目的并非专门用于诉讼，而是用于上下讯息沟

通。“肺石”设立的最初目的泛指言事，也非专用于直诉，是历代注家附会而 “层累”形成

的结论。

　　 （二）汉代 “上书”制度非 “直诉”程序辨

　　秦汉时期逐渐建立严格的审级制度，司法审判中强调逐级审理，先秦的 “直诉”模式

被审级制度所替代，这也是春秋战国以降推行郡县制历史转型的结果。陈顾远先生认为两

汉至魏晋时期的 “直诉”制度不详，〔３０〕这是较为慎重的观点。从目前所见史料来看，两汉

时期的 “上书”虽属行政制度范畴，其在诉讼中也会起作用，但不能将 “上书”与 “直

诉”混为一谈。

　　汉代兴起的 “上书”制度，在史籍中有称 “诣阙上书”、“上变事书”、“上书”等，皆

为同一制度。汉代负责上书事项的中央机构是卫尉属官公车，官长为公车司马令，“诸上书诣

阙下者”皆由公车官署 “集奏之”。〔３１〕西汉时设于未央宫北阙。〔３２〕东汉时期则设于 “宫南

阙门”，掌 “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３３〕可见，两汉时期的上书制度较为

完备。汉代重视上书制度，源自汉初刘邦希望通过上书获得重要信息、治国善策等目的，

是受战国盛行的游说、上书风尚的影响。〔３４〕后代皇帝也多遵循之。

　　上书制度在两汉时期发挥多种作用。史籍记载的汉初上书多是告发诸侯叛乱等急事、
大事，如高祖六年 （前２０１年）“人告楚王信反”；〔３５〕又如 “汉九年 （前１９８年）。贯高怨
家知其谋，乃上变告之”。〔３６〕此外，上书在立法中会有收集民间建议的作用，在司法中也

会有引起皇帝监督司法官依法审案的作用。〔３７〕但是，上书制度不属于汉代司法制度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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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参见前引 〔２３〕，孙诒让书，第２５０１页以下。
前引 〔１９〕，郑玄等书，第１３２４页。
同上书，第１３７３页。
参见前引 〔５〕，陈顾远书，第２４２页。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卫尉，……有属官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颜师古注云：“《汉官仪》

云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年版，第７２８页以下。
《汉书·高帝纪》载：“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颜师古注：“未央殿虽南向，而

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北阙为正门。”参见前引 〔３１〕，班固书，第６４页。
（晋）司马彪：《后汉书志》，收入中华书局点校本 《后汉书》第十二册，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３５７９页。
参见袁礼华：《汉代吏民上书制度述论》，《求索》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第２０４页以下。
前引 〔３１〕，班固书，第５９页。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５８４页。
参见孙展：《上书与秦汉法制》，《人文杂志》２００２年第６期，第１１４页以下。



畴，二者属于并行关系。下面逐一辨明学界常用来说明汉代 “直诉”制度的诸种上书形式。

　　其一，诣阙上书。有论者认为是一种越诉行为，不确。〔３８〕因为诣阙上书事项涉及面很
广，个人诉冤只是其中一种，在被代表皇帝的公车司马令收集后，递交给皇帝，接下来只

是有可能启动诉讼程序，而启动后自需按司法程序进行，二者相关但又不可混为一谈。“诣

阙”在史籍中常见，而在此做一辨明：

　　诣，《说文·言部》：候至也。阙，《说文·门部》：门观也。“阙”也可作 “象魏”解。

如 《玉篇·门部》：“阙，象魏阙也。”《天官·大宰》载 “乃县 （悬）治象之
#

（法）于象

魏”（参贾公彦疏）。象魏阙在宫城门外，用于颁布法律并悬之于众，即 《汉书·五行志上》

所云：阙，法令所从出也。其与悬路鼓之门观左右相邻，即 “宫门双阙者，旧悬法象，使

民观之处，谓之阙”。〔３９〕孙诒让在 《周礼正义》路鼓、象魏条下的案语中引 《潜夫论》李

注为依据，将路鼓和诣阙联系，并认为诣阙公府即为告之官府，由此路鼓即与诉讼相连。

孙氏说法不确，公府与宫阙不可等同。汉代人说 “诣阙公府”时，一般指上书于丞相御史

之府，非讼告于官府。再者，如 《水经注·卷十六·谷水》引颖容说：“阙者，上有所失下

得书之于阙，所以求论誉于人，故谓之阙矣”。〔４０〕“阙”与诉讼无关，其意甚明。

　　东汉以降，随着阙门外登闻鼓设立，“诣阙上书”就开始演变成挝登闻鼓上书。至此，
“诣阙上书”仍属于上下沟通的行政机制。

　　其二，上变事。有论者认为是属于 “直诉”，不确。上变事属于上书制度的一种，本身

属行政机制，该制度主要用于上告非常之事，即颜师古所注 “非常之事谓之变”。〔４１〕征诸

史籍，上变事的记载主要有以下二类：一是向皇帝上变事。有告谋反者，汉初诸侯英布的

中大夫贲赫通过上变事的方式向朝廷举报英布欲谋反。〔４２〕有上告非常之事，如汉元帝时宗

室刘向 （更生）指使其外亲上变事。〔４３〕还有上告官员不法，如汉哀帝时 “躬、宠乃与中郎

右师谭，共因中常侍宋宏上变事告焉，上恶之，下有司案验”。〔４４〕还有士民向上提供建议，

如 “（梅福）后去官归寿春数因县道上言变事求假轺传诣行在，所条对急政
$

报罢”。〔４５〕虽

上言变事有犯罪者，但都只是向皇帝的报告，与诉讼不同，更非 “直诉”。二是向上级上

书。在居延汉简中有见：

　　肩水候官令史馾得敬老里公乘粪土臣
%

昧死再拜 上言变事书　　三八七·一二，五六
二·一七 （甲一八二）〔４６〕

　　粪土臣德昧死再拜上言变事书印曰臣德其丁丑合 ＝蒲 □ 　　ＥＰＴ５２·４６Ａ〔４７〕

　　可见，上变事在地方可以用于向上级上书报告，但并非用于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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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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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参见张积：《汉代法制杂考》，《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１期，第１４６页以下。
（清）余萧客：《古经解钩沉》卷二十八引 《尔雅·释宫》“观谓之阙”孙注，载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９４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７７２页。
（北魏）郦道元：《合校水经注》，（清）王先谦校，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５５页以下。
前引 〔３１〕，班固书，第１９３０页，颜注。
同上书，第１８８７页。
同上书，第１９３０页。
同上书，第２１８０页。
同上书，第２９１７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０年版，第 ２３３页；另见谢桂华、
李均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５４８页。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３０页。



　　上变事，因其与驿传有关，秦汉时于 《鯠律》中规定，曹魏时除 《鯠律》而另有 “变

事令”。《晋书·刑法志》载：“上言变事以为变事令。”〔４８〕

　　 （三）汉魏 “登闻鼓”之设非为 “直诉”辨

　　 “登闻”一词始见于 《尚书·周书·酒诰》： “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４９〕此处

“登闻”为 “升闻”之意，后世登闻鼓多取此意。“登闻鼓”系受 《周礼》“立于官学”之

影响，东汉时在宫城大门之外有设。〔５０〕不过其最早并不是专门用于接受诉讼案件，主要是

为君王纳谏臣民上言而设。通行观点多认为登闻鼓即是 “直诉”制度成型的标志。〔５１〕细审

史料记载，此种观点的依据似乎并不充分，其论证方式往往是先有观点——— “直诉”形式

之一的登闻鼓制度确立，然后找寻涉及登闻鼓的典型事件为证。〔５２〕若将有关登闻鼓事件进

行梳理，我们就会发现史实并非如此。

　　郦道元的 《水经注》中对登闻鼓的建筑设置有详细说明，从中可见设立登闻鼓的历史

过程。《水经注·谷水》载：“（谷水）又南径通门、掖门西，又南流东转，径阊阖门南。”阊

阖门，据郦道元案语，是源自 《礼记》记载的雉门，汉时有设，曹魏明帝改雉门为阊阖门。

阊阖门外建巨阙，“犹象而魏之”，汉末兵起后被毁，至北魏时在 “阙前水南道右，置登闻

鼓以纳谏”。郦道元认为，此即 “所以广设过误之备也”。〔５３〕上述登闻鼓设置可参见下图：

登闻鼓位置图〔５４〕

　　由郦道元所述可见，登闻鼓在东汉时即在洛阳有设，魏晋时期延续，至北魏定都洛阳又
重建，主要用于纳谏。当时朝廷 （皇帝）审理大案，则另有平望观 （后改名为听讼观），即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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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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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９２４页以下。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０７页。
沈家本曾指出：“以律目登闻道辞推知，似即登闻鼓，特未有明文可证耳。”徐世虹主编：《沈家本全集》第

四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３０页。
参见前引 〔１７〕，饶鑫贤等书，第１３８页 “登闻鼓”条。该条认为：“登闻鼓，一种直接向皇帝申诉的制度，

始于西晋初年，《晋书·武帝纪》载 ‘西平人路伐登闻鼓’。”类似观点在诸多法制史的教材中见到。

若论中国法制史上某一制度存在，或需以下条件满足：一为该制度载之法典甚明，此点在尚无法典时代较难

得证；一为该制度在某一时期常见实行，且多有事例或文物可稽。但在法史研究中，却常见以非常见之孤立

事例、字词即欲证明某一制度存在者，此种以一见万的证明方法其实存在诸多风险，如后来又发现有相反事

例的出现，或者是字词解读有误等等情况的出现，均会导致结论不能确立。

前引 〔４０〕，郦道元书，第２５５页以下。
《洛阳城图·谷水篇》，（清）杨守敬等编绘：《水经注图 （外二种）》，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影印版，第６３１页。



道元所云：“其水自天渊池东出华林园，径听讼观南，故平望观也”。〔５５〕见如下图：

平望观 （听讼观）位置图〔５６〕

　　登闻鼓设置后，还设有负责登闻鼓的 “登闻令”，如 《魏书》就记载崔挺曾任登闻

令。〔５７〕北魏以降，登闻鼓逐渐演化为向君王伸冤的设置，至隋唐时 “挝登闻鼓”入律成为

直诉方式之一，学界著述多有，在此不赘。〔５８〕

　　 《唐律疏义·斗讼》载登闻鼓相关规定，见于 “邀车驾挝鼓诉事不实”条〔５９〕及 “越

诉”条。〔６０〕刘俊文认为，“唐代允许直诉。所谓允许直诉，就是允许那些案情重大和冤抑

莫伸者，超出一般受诉官司和上诉程序之范围，直接向皇帝投诉”。他还认为，“关于此律

的渊源，史籍无直接记载。不过挝登闻鼓诉冤之制早已有之”，并引 《夏官·太仆》以及郑

司农注、《晋书·刑法志》载魏律序为据，认为 “汉许 ‘上变击鼓’，其鼓名 ‘登闻’，而

其法载于汉科。据此推断，则唐律此条当本自汉，亦属渊源有自者也”。〔６１〕刘氏此说认为

汉代即有登闻鼓，应是如前文所述东汉洛阳设置的登闻鼓。汉代登闻鼓并不等同后代的登

闻鼓，以名词相同而认为是同一制度，往往只会得到 “形似而实不是”的结果。大庭曾

经指出，在汉以后的正史职官志和 《通典》、《唐六典》等唐代政书中，或有认为汉代的制

度是把当时的制度与 《周礼》所描绘的周制相联系的时代产物，或有认为汉制系唐制的历

史渊源，这种认识是根据 《周礼》或后代制度的特有规律来加以理解的，而不是按照汉制

的逻辑来理解的。〔６２〕大庭的观点实际上已经指出，不能用 《周礼》上的记载套用到后代

的法制上去。这也就是下文所说的 “法律 《周礼》化”的问题。

　　 （四）“直诉”源流之通说源于 “法律 《周礼》化”

　　 《周礼》记载的 “路鼓”、“肺石”制，从性质上来看不能视为后世司法上 “直诉”的

渊源。东汉以后多有论者认为 “路鼓”、“肺石”制为登闻鼓制渊源，与 《周礼》在这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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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前引 〔４０〕，郦道元书，第２５３页。关于平望观和听讼观，可参见 ［日］
&

正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听讼与

录囚》，周东平译，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院编：《日本学者中国法论著选译》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９０页以下。
前引 〔５４〕，杨守敬等书，第６３０页。
参见 （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２６４页。
较有代表性论述可参见李交发：《中国诉讼法史》，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９６页以下。不过该书认为
晋首创登闻鼓，则未必然。

参见 （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４７页以下。
同上。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６７１页以下。
参见 ［日］大庭：《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８页。



期兴起的背景有关。荀悦 《汉纪·成帝篇》载：“刘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

为礼经，置博士。”〔６３〕陆德明 《经典释文·叙录》载：“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 《周官

经》为 《周礼》。”〔６４〕在 《周礼》置博士以后，其学术与政治影响逐渐扩大；东汉以降的经

师们在注 《周礼》时，往往以 《周礼》某制与当时某制相比况，即孙诒让所云：“二郑释经，

多徵今制”；〔６５〕历代统治者欲立新制度，也往往引 《周礼》及注疏为依据，以寻求合理性。

“登闻鼓”制如此，其他所谓的 “儒家化”法制也多类此。比如，“上请”在 《周礼》盛行之

前的西汉时期已有之，汉高祖七年诏：“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６６〕宣帝黄龙元年诏：“吏

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６７〕平帝元始元年，令 “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请。”〔６８〕

“上请”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至曹魏时期，“上请”制度扩为 “八议”入律，即以 《周礼》

所载 “八辟丽邦”之法为理论依据。可见，论及 《周礼》对中国传统法制的影响方面，与

其向前看，即争议于 《周礼》所载是否真属周制；不若向后看，观察 《周礼》经刘歆置博

士之后对后世法制的影响。因为，在汉以后各朝代的制度订立过程中，《周礼》往往成为统治

者寻求正当性的重要依据，“八议”即为显例。至于唐律，其疏议中更是多引 《周礼》为据。

更进言之，汉唐时期的法律儒家化论，或许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可以说是 “法律 《周礼》化”。

三、战国时期楚国 “直诉”程序考

　　 （一）战国以前的诉讼审级述略

　　从诉讼发展史来看，在上古时期，由于国家官僚机构尚未发达，诉讼还未有审级之分。
徐朝阳在论古代中国的诉讼审级时有 “数级审理主义”与 “单级审理主义”之分。徐氏认

为：“罗马古代法律，专用单级审理主义，故无上诉之制度，无审级之区别”； “稽阅 《周

礼》所载，似周制之诉讼审级为三级三审制度”。〔６９〕徐氏说古罗马无审级区别，适用单级

审理主义，这是诉讼法发展早期的共同现象，但其用 《周礼》证周制有三级三审制度不确。

从历史上看，战国以前的诉讼并未有明确的审级观念，审级制度尚未确立，故而表现为直

接诉诸于君王的 “单级直诉”。

　　在西周金文讼辞中多有见到直诉于王或朝廷执政大臣的案件。比如西周厉王三十一年
（前８４７年）器 《 比鼎》铭文记载了 比讼攸卫牧侵夺田土案。从程序看，本案原告是将

案件直诉于王 （“ 比以攸卫牧告于王”），〔７０〕由王下令史南将此案交虢旅调查并判决。再

如，西周恭王五年 （前９６４年）器 《五祀卫鼎》铭文记载了补偿田地案，从诉讼程序看，

“卫以邦君厉告于邢伯、伯邑父、定伯、 伯、伯俗父”，〔７１〕原告裘卫将邦君厉诉至王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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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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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荀悦、（晋）袁宏：《两汉纪·汉纪·后汉纪》，张烈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３５页。孙诒让 《周礼

正义》引文以 “周官十六篇”为 “《周官经》六篇”，当以孙书为是。参见前引 〔２３〕，孙诒让书，第５页。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影印本，第４３页。
前引 〔２３〕，孙诒让书，《周礼正义略例十二凡》第５页。
前引 〔３１〕，班固书，第６３页。
同上书，第２７４页。
同上书，第３４９页。
徐朝阳：《中国古代诉讼法·中国诉讼法溯源》，吴宏耀、童友美注，中国政法大学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９页。
参见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五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５５页。
同上书，第３８５页。



诸位执政大臣处，由各位执政大臣共同进行审理。目前见到的西周时期诉讼，大致是贵族

之间讼争直诉于王或执政大臣，并直接审理后下判。〔７２〕从审级制视角观察，此时抑或尚属

于单级审理，讼案还是以 “直诉”模式为主。〔７３〕春秋时期的诉讼程序，比较特殊。〔７４〕总

之，在郡县制出现以前，还是单级审理为主，或者说以 “直诉”模式为主。

　　战国以降，各国变法，封建向郡县转型。楚国出现封君与县制并行体制，从国家行政
体制来看，开始出现层级官僚制度，与此相随的诉讼也开始有审级。就目前所见楚国的诉讼

档案来看，当时已存在多级审理，更有超越审级的直接诉诸楚王的 “直诉”现象。楚怀王时

期的诉讼档案包山楚司法简的出现，为我们梳理此一现象提供了可靠的资料。〔７５〕

　　 （二）包山楚司法简所见楚国审级考

　　审级以受理讼案的官方机构层级为核心。包山楚司法简中涉及讼案受理的文书主要是
“疋狱”类文书，另外也记载有地方讼案的受理。从这些文书中可以看到，在战国中期的楚

国，司法审级已经有后世的二元化特征，有从地方到中央的逐级审理，又有超越逐级审理

的 “直诉”现象存在。

　　１．文书所见地方设置与审级制度
　　春秋时楚国已置县。战国时期应战所需，在县上设郡专职军事，郡并无地方行政职能。
楚国以封君制杂以郡县制，形成二元并行的地方行政架构。楚国地方区划有邑、 、 、

州、里、县、郡等名称。〔７６〕州作为封君封邑的食税单位或官员的官职俸邑，独立于郡县体

制之外。包山楚司法简所见州多分布在郢都附近。〔７７〕属于郡县体系的则是：邑→ → →
里→县→郡。由此，在司法审级上也呈现出二元并行的复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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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参见赵平安：《从金文看西周诉讼制度》，收入氏著 《金文释读与文明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
１８６页以下。
《礼记·王制》载：“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

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 （汉）郑玄注、（唐）孔

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３４３页。有论者以此认为西周时期
即有审级制度，实则不然。因为从 “史”→ “正”→ “大司寇”→ “王”→ “三公”→ “王”的案件处理

流程来看，此处强调的不是审级，而是同一审级中案件处理流程而已。《礼记·王制》的这段记载，实际上

也能得到金文讼辞记载的印证。

关于春秋时期受理讼案的总结，参见李远明：《春秋时期司法研究———从纠纷解决的视角切入》，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７２页。
当然，我们在使用出土文献时要特别注意其 “碎片化”的局限性。日本学者

'

山明曾指出：“出土史料各自

不过是 “局部性”的。……研究者会按照自己所关注的问题与新史料比赛，但是只追逐出土文字史料，整体

的历史图像就很难构筑起来。”这是以出土文献进行研究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日］
'

山明：《中国古代诉讼

制度研究》，李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序论第３页。
与邑相类似还有 ，但此二者不能等同。简言之，邑是最基层的地区区划，在邑之上有 ， 之上有 ，构成

层级依次递增的地域系统。另外邑也有封君之邑的用例，但同样是在城市之外。与此不同的是， 作为行政

区划，其类似于后世的 “都”，是处在城内的。另从包山楚司法简关于 “ ”的其他用例看，也有可能是一

种职官名称，如 “大夫 ”、“大 ”、“少 ”。相关研究可参见陈伟：《包山楚简所见邑、里、州的初步研

究》，《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１期，第９０页以下；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第６８页以下；［韩］朴俸柱：《战国楚的地方统治体制》，罗运环：《释包山楚简 三字及相关制度》，以

二文均载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二二 二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页以
下，第１３页以下；王准：《包山楚简所见楚邑新探》，《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１５页以下。
关于包山楚司法简所见州、里的研究，参见前引 〔７６〕，陈伟文，第９０页以下；罗运环：《论包山楚简中的楚国
州制》，《江汉考古》１９９１年第３期，第７５页以下；颜世铉： 《包山楚简地名研究》，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１９９７年），第２６７页以下；鲁鑫：《包山楚简州、里研究缀述》，《中原文物》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９９页以下。



　　 “县”在战国楚地的行政层级设置中最为常见。〔７８〕从包山楚司法简记载看，县是司法

审级的第一级。〔７９〕比如，从? 窃马杀人案 （简１２０—１２３）看，涉及的地方官府有 “里”

和 “县”，〔８０〕里是县的直接下级，〔８１〕包山楚司法简所见 “里”大致有从属于某人与从属于

某地之分。〔８２〕从审级来看，案件第一审是在县级官府进行的。“里”一级的基层官吏只是

在县级官吏的命令下辅助执行抓捕、传唤和调查。

　　涉及封君的案件，审理相对复杂。比如舒庆杀人案 （简 １３１—１３９）涉及地方和中央，

就地方而言，有里、封君、县、郡，〔８３〕楚郢则有 “郢”和 “ 郢”。〔８４〕原告舒庆是 “秦景

夫人之人”，是封君之人。其案发时又居住在另一个封君阴侯下属的东
(

里，即居住地在阴

地。根据简文１３２—１３３记载本案的被告人苛冒、 卯和案件发生地均在阴地。故而舒庆向

驻在阴地的郡长官宛公起诉。〔８５〕宛公指派审理的官员中，参杂了封君的下属和地方官府官

吏。比如负责逮捕的为封君阴侯之庆李百宜君等，负责断案的则是阴地勤客。

　　在第一审之后，从包山楚司法简的记载来看，也有向上一级上诉的情况。包山楚简的

整理者曾认为，楚国讼案的告诉、审理、复审均在县廷，左尹负责全国的司法工作，接受

上诉，并指导复审。〔８６〕就普通讼案而言，此种看法可供参考。

　　２．“疋狱”文书与直诉

　　 “疋狱”是记录讼案的意思，“疋狱”文书由左尹官署的属吏记录，文书来源于左尹官

署，反映了楚国中央受理直诉的情况。〔８７〕与此相关联的 “受期”文书是中央左尹官署的发出

文书登记底簿，即左尹官署在受理直诉后为了审理案件发出各类命令文书的登记底簿。〔８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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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者认定的楚县数量有所不同，但楚县仍属于包山楚司法简中见到的数量最多的地方官府。如陈伟认定

包山楚司法简中的楚县有２８个，颜世铉后来认定有９４个，日高认定有 ５１个，吴良宝认定有 ９０个。参见前
引 〔７６〕，陈伟书，第９７页以下；前引 〔７７〕，颜世铉文，第 １１４页；日高： 《包山楚简所反映的楚县和楚
郡》，北京大学１９９８年硕士学位论文，附录二；吴良宝：《战国楚简地名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第１６６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７６〕，陈伟书，第１４７页。
“里”分别是属于下蔡的简１２０寻里、简１２１山阳里、关里、东邗里、荑里。县分别是简 １２１郫阳和简 １２０、
１２１下蔡，下蔡又见于简１６３和１８２。
参见前引 〔７７〕，颜世铉文，第２５９页以下；前引 〔７６〕，陈伟文，第９０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７７〕，鲁鑫文，第９９页以下。
“里”见于简 １３２阴侯之东

(

之里；封君见简 １３２、１３３，另在简 ５１亦见。 “县”见于简 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３、
１３４、１３５、１３８、１３５反、１３７反、１３９反的 “阴”，另 “阴”亦见于简５１和简１６２。也有研究者认为简２３所
见 “ ”即本案之 “阴”。参见前引 〔７７〕，颜世铉文，第１７４页；前引 〔７８〕日高文；前引 〔７８〕吴良宝
书，第１６６页以下。可能属于县的还有 “汤”见于简 １３１、１３５反。 “郡”见于简 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９反的 “

（宛）”，该郡名还见于简９２、９３、１８３、１９２。
郢见于１３２反，另见于简４３，１０２反。“ 郢”见于简１３１，需要注意的是 “ 郢”在包山楚司法简中常见，

司法简有简 １２、５８、１２６、１２７、１２８反、１２９、１４０、１４１、１６２，卜筮祭祷简则有简 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７、２０９、
２１２、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４、２２５。
楚国的郡是军事机构，不是县的上级行政机构。关于宛郡问题，参见陈伟：《新出楚简研究》，武汉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页以下。
参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上，附录二二，载彭浩：《包山楚简反映的楚国法律与司法制度》，

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５２页以下。
参见王捷：《包山楚简 “疋狱”文书二题》，载王沛主编：《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００页。
“受期”文书实质为左尹官署发布有关诉讼的命令文书的登记底簿，陈伟持类似意见，参见前引 〔７６〕，陈伟
书，第１４７页。



文书的制作者看，“疋狱”文书结尾所载的 “蝜者”、“为李者”属于左尹属吏，而不是各

个地方官吏。 “疋狱”文书用 “蝜之”、 “为李”标示案件的登记者和审理者，而且部分

“疋狱”简还记录了受理案件后的左尹官署发出命令文书命令下属调查或传唤，如简 ８０之

“既发 ，执勿失”、简８５之 “既发 ，将以廷”等。这说明疋狱文书系出于同一机构———

左尹官署，而非各地官府报送至左尹官署。〔８９〕

　　从 “疋狱”等文书简看，楚国 “直诉”的途径大致有三类。第一类，原告直接向楚王

起诉。如简１５—１７的司败若诉倌人被抓案。第二类，原告在地方起诉后又直诉于楚王。如
简１３１—１３９的舒庆杀人案。第三类，原告直接向中央左尹起诉。在包山司法简中此类案件
最多，与该批档案来源自左尹官署有关，“疋狱”简所见的２０多个案件均属此类。〔９０〕

　　据以上分析可见，楚国中央左尹官署作为司法机构大量接受直诉，原因或有多种，其
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当是地方的行政层级划分。因为楚国尽管在春秋时期即设县，是诸侯国

中最早设县的，但是直至战国中期的楚怀王时期，仍是封君制与郡县制并行。郡县制反而

是在后起的秦国经商鞅变法后，得到较为彻底的推行。郡县制与封君制的背后是君主集权

强弱的问题，郡县有利于君王集权，封君制则相反。那么楚王为了加强其集权，直接受理

地方诉讼，或者通过中央司法机构大量受理地方民众的直诉，便成为可能。在包山楚司法

简中就见到大量和封君相关的直诉案件，即是明证。

　　 （三）战国时期楚国 “直诉”运行机制

　　包山楚司法简有较为完整的案件程序文书群，如 “集箸言”类文书、无篇题的 “案卷

类”文书。下文选取较为完整而有代表性的简１３１—１３９的舒庆杀人案为主要材料分析楚国
“直诉”的运行机制。〔９１〕

　　１．案卷梳理
　　为方便讨论，本文按照案件卷宗的视角将文书分为三组，依次说明案件的受理和审理
流程。

第一组　案件来源
　　本组文书的顺序应从简１３２反开始，是楚王下发命令和相关文书给左尹的记录，从程序
方面看，说明本案源自楚王受理的直诉案件。

案件来源信息

　　许 之享月甲午之日，〔９２〕衰尹杰
)

从郢以此志来。

　　上列记载的衰尹杰
)

奉楚王之命从郢带来的文书，即简 １３２—１３５记载的诉状，我们将
此诉状视为简１３２反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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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关于疋狱文书的签署者身份认定为左尹属吏，以及疋狱文书不是来源于地方官府的论证，参见前引 〔７６〕，
陈伟书，第４５页以下。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从 “疋狱”简中尚不能看出这些向左尹起诉的案件是否已经过地方审理，其他材料也不

能佐证。

本文所引用包山楚简释文参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释文与编联
根据学界研究进展 （参见朱晓雪：《包山楚墓综述》，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或有所不同。为便于阅
读，通假字直接给出本字，简文按文意分段。因本文研究重点不在于文字释读，故而不再一一注明相关字词

的释读意见。简文序号依整理者为准，在所引简文后以阿拉伯数字标出。

简文将纪年省记为 “许 ”，完整纪年应为 “东周之客许 致胙于郢之岁”即楚怀王十二年 （前３１７年）。



　　 诉状

　　秦景夫人之人舒庆，坦处阴侯之东
(

之里。

　　敢告于视日：

　　阴人苛冒、桓卯以宋客盛公边之岁荆夷之月癸巳之日，〔９３〕 佥杀仆之兄 。仆以诰

告子宛公，〔９４〕子宛公命威右司马彭怿为仆
*

志，以舍阴之勤客、阴侯之庆李百宜君，命为

仆捕之。〔９５〕得苛 冒，桓卯自杀。勤客百宜君既以致命于子宛公，得苛冒，桓卯自杀。

子宛公属之于阴之勤客，使断之，今阴之勤客不为其断而 倚执仆之兄 ，阴之正又执仆

之父 。苛冒、桓卯佥杀仆之兄，阴人陈脖、陈旦、陈越、陈溢、陈宠、连利皆知其杀之。

　　仆不敢不告于视日。

　　 第二组　督办记录 （调查）

　　第一组文书记载了案件来源和案情，第二组文书接着记载左尹根据王命要求地方官吏
对本案进行调查，此命令记载在简１３５反上：
　　 左尹督办调查命令

　　左尹以王命告唐公：“舒庆告谓：苛冒、桓卯杀其兄 ，阴之勤客捕得冒，卯自杀。阴

之勤客又执仆之兄 ，而久不为断，君命速为之断。夏夕之月，命一执事人以致命于

郢。”

　　相应地，地方官回复左尹的记载则在简 １３１、１３６、１３７，这三枚简是回复文书的原本。
在这份报告简１３７的反面记载了报告的摘要。
　　 唐公复命文书 （原文）

　　东周之客许归胙于 郢之岁，夏夕之月癸丑之日，阴司败梅 告唐公景军言曰：

　　执事人属阴人桓 、苛冒、舒 、舒 、舒庆之狱于阴之正， 使听之。

　　 、 皆言曰：苛冒、桓卯佥杀舒
+

。小人与庆不信杀桓卯，卯自杀。

　　桓 、苛冒言曰：舒庆、舒 、舒 杀桓卯，庆逃。

　　夏夷之月癸亥之日，执事人为之 盟证，凡二百人十一人。既盟，皆言曰：

　　信！
　　察问知：舒庆之杀桓卯， 、 与庆皆。

　　察问知：苛冒、桓卯不杀舒 。

　　舒 执，未有断， 而逃。

　　 唐公复命文书 （摘要）

　　以致命于子左尹。仆军造言之：视日以阴人舒庆之告属仆，命速为之断。阴之正既为
之盟证，庆逃， ，其余执，将至时而断之。视日命一执事人致命，以行古遖上恒，仆

倚之以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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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９４〕
〔９５〕

此日期应是案件发生日，为楚怀王十一年 （前３１８年）荆夷月癸巳日，距离左尹官署受理此案，已逾一年又
二个月，可见应该是舒庆在逃亡中通过某种途径向楚王提出直诉。

“诰”应是呈告文书的一种，此处出现，有可能是指书面起诉。

“舍”字疑为衍文。



　　 第三组　盟证程序相关文书

　　根据案件审理的进展，楚王对本案又发出新的指令，要求左尹为本案的当事人之一舒
举行盟证程序，左尹则将王命传达给地方官宛公。本组文书包括了需要参加盟证程序的人

员名单 （简１３８、１３９）。在这份名单的背后，则记载了左尹将楚王命令传达给地方官以及
楚王对证人资格的要求 （简１３９反、１３８反）。
　　 参与盟证人员名单

　　阴人舒 命证，阴人御君子陈旦、陈龙、陈无正、陈慧、与其勤客百宜君、大史连中、

左关尹黄惕、沈佐蔡惑、平舆公蔡冒、大谍尹连 、 大厨尹公宿必与僚三十。

　　 左尹督命进行盟证

　　左尹以王命告子宛公，命遖上之蝜狱为阴人舒 盟，其所命，于此箸以中以为证：

使 之仇除于 之所证，与其仇有怨不可证。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证。匿至从父兄

弟不可证。

　　２．直诉的原因
　　从卷宗看，舒庆至郢都将本案直诉于楚王的原因是因为地方审判不公。具体而言，舒
庆提出的理由是他认为地方官宛公指派的审判人阴地勤客不为其判决，反而接受被告桓卯

的亲属桓 和被告苛冒的反诉，认为被告桓卯被杀可能系舒庆与兄长舒 、父亲舒 共同所

为，故而要抓捕舒氏父子三人。阴地的长官又将其父收押，其兄舒 也被阴地勤客收押。在

此情况下，舒庆认为地方官有偏袒行为，已经无法相信地方官府，故而逃离阴地，前往郢

都向楚王提出直诉。但根据简１３６、１３７反唐公向左尹的复命文书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最直
接的原因是舒庆从原告变成被告，地方官要将其抓捕，故而逃离阴地。因此，从司法程序

上看，舒庆到郢都直诉于楚王时其已经属于逃犯。

　　３．直诉的受理
　　该案的情况较为复杂，根据第一组以诉状为中心的文书，其直诉前的过程可以简述如

下：直诉人 （原告）舒庆在案发地起诉被告阴地人苛冒、桓卯共同杀害其兄长舒 ，之后

被告苛冒和被告桓卯的亲属桓 向地方官府反诉原告舒庆与其父兄三人共同杀害被告桓卯。

由此，地方官府将原告及其父兄也收案关押。原告到郢都直诉于楚王，楚王将该案转给左

尹处理。

　　本案受理的文书流程见简 １３２反记载： “许 之
,

月甲午之日，衰尹杰
)

从郢以此志

来。”此简文是公文书的格式文句表述。最后一字 “来”表明誊抄在简文正面的上诉状是衰

尹杰
)

从郢都送来的，此句属于文书到达句。〔９６〕类似的文书句式在包山楚司法简中还有，

如同室调查案的简１２８反：“蝜言市既以跖郢”。〔９７〕

　　简１３２反是文书流转的记录，从字面看是说楚王下属的衰尹杰
)

按楚王之命将舒庆的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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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９７〕

参见 ［日］广濑熏雄：《楚国行书制度管窥》，载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０２页以下。
这种文书句式在后世同样得到了延续，比如在秦国征服楚国后，故楚地里耶地区的公文书也有同样记载：“八

月癸巳水下四刻，走贤以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里耶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３
年第１期，第４页以下。



状 （简１３２—１３５）交给左尹，而从诉讼程序的角度看，本句透露的信息则是舒庆在脱逃后
赴郢都呈诉于楚王，楚王受理后将本案交付给左尹官署处理。

　　在简文中，我们还见到这样的格式文句：以 “敢告于视日”开始，以 “不敢不告于视

日”结束 （简１３２—１３５）。此种起始呼应的句式，在秦汉文书简中最为常见的莫过于 “昧

死言”等格式语，同样也是表示文书的开始与结束。在包山楚司法简中这一格式文句同样

见于简１５—１６，而简１５—１６同样是记载呈于楚王的诉状，可见，此种格式应是当时楚国书
面诉状的通行格式。还需要说明的是，“视日”应是代表楚王接受臣民告诉的机构或对该机

构的负责官员的尊称。

　　４．直诉的审理
　　从简文看，直诉案件受理后，交左尹官署具体处理。那么左尹官署如何审理该案？从
案卷中可以看到左尹依王命进行案件再调查并展开盟证程序：

　　第一，左尹督命地方再调查程序。
　　据前文所列第二组简文，多处体现了楚国对直诉案件的审理已经有较为成熟的机制，
表现在：其一，中央司法机构和地方官府已有各自权力界限，属于并行关系。简１３５反记载
了左尹要求地方官唐公复命调查情况。简文云：“左尹以王命告唐公”，而在该文书后面要

求唐公及时完成调查任务时，其又加上一句 “君命速为之断”。由此可见，左尹和唐公之

间，即中央最高司法长官和地方官之间并无直接的领导关系，左尹必须以楚王的命令督促

唐公在期限内进行调查，而不能直接命令唐公。在唐公的回复中也透露出同样信息，在简

１３７反的回复文书中称：“视日以阴人舒庆之告属仆，命速为之断。”可见唐公非受左尹命
令，而是受 “视日”的命令。其二，司法事务在楚国有专门化的趋势，从地方的调查由专

事司法的官吏负责即可见。如根据简 １３１、１３６、１３７的复命文书正文记载，进行具体案件

事实调查的是案件发生地———阴地司败梅 ，司败系当时楚国常见的司法职业者。其三，诉

讼过程中已有明确的回避要求。负责本次调查的司败梅 在舒庆的诉状中没有出现，说明其

最初并没有参与该案在地方的审理。另外，我们看到原来参加审理的官员在此案由中央受

理后均不再出现，包括原来受理案件的宛公也不能参与案件的再次调查，在本组文书中出

现在地方主持再次调查的是唐公。以上诸种情形表明，当时楚国已有相对稳定的机制来处

理直诉案件。

　　第二，左尹督命地方重新盟证程序。
　　根据第三组文书，本案中左尹官署指示下级官吏对案件的相关人员举行盟证程序。从
第二组地方上报原审理经过看，本案已经进行过一次盟证，结果对舒庆相当不利。根据简

１３６—１３７盟证记录表明，左尹官署受理本案的前一个月即夏夷月 （楚历五月）癸亥日，阴

地已经就本案进行了盟证程序，共有二百十一人参加。参盟者都证实是舒庆与其父兄三人

一起杀了桓卯，而且被告苛冒、桓卯没有杀舒 。以上原因导致第二次举行盟证。根据简

１３９反的记载，此次盟证的命令仍是楚王所下——— “左尹以王命告子宛公”，楚王关于此次

盟证还有具体要求——— “其所命，于此书以中，以为证”。楚王对盟证的要求包括证人资格

的规定，见简１３８反记载，有证人名单，见简１３８—１３９。
　　总结上述分析，楚国 “直诉”案件流程如下：

　　第一，受理。案件的来源主要是楚王接受下属控告后转交给左尹处理的案件，以及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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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官署自行受理地方民众向其提出告诉的案件。第二，调查。从简文看，楚王受理直诉案

件后即交由左尹具体处理，但主导者仍是楚王。第三，审理。从简文看，审理各类案件的

官吏有属于左尹官署的属官，也有非左尹下属，由楚王指派的其他职官参加。第四，下判。

从包山楚司法简来看，尚未见到关于下判的完整记录，故具体情形尚不得而知。

　　 （四）“直诉”现象在楚国常态化的原因

　　通过上文对楚国直诉案件运行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楚国的 “直诉”现象

已经常态化：有代表楚王接受直诉的专门机构或官员设置——— “视日”，有中央司法机构左

尹官署专门负责 “直诉”案件的具体审理事务，楚王通过王命的形式始终掌握案件的审理

进程，“直诉”案件的审理规则如原审官吏回避、案件事实再调查、证人资格规定等也都见

于文书记载。尽管目前尚无见到当时楚国 “直诉”的条文式规范，〔９８〕却能从包山楚司法简

中窥见当时 “直诉”的运行机制已经较为成熟。

　　 “直诉”在楚国常态化，自有其历史背景。战国中后期，楚国的行政体制是封君制与

郡县制并行，在司法审级制度方面也体现此种二元体制的特点，即既有逐级审理制度，也

见越级审理，后者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包山楚司法简中的相关案件。越级审理的 “直诉”现

象既是此前历史的继承，也是逐级审理制度的有效补充，因为它们可以让臣民有机会越过

下级官府，直接向君王或中央提出诉告，君王也可通过此种直诉案件，实现对地方各级官

府审判和封君处理司法事务的情况进行监督。

　　史实说明，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直诉运行机制，以往认为在南北朝
时期直诉成型的观点可能需要修正。在此或许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面对：既然 “直诉”在战

国已经成型，为何在秦汉却又不详于史籍，〔９９〕而至南北朝时期又再次成为诉讼定制并将其

渊源追溯至 《周礼》。上述问题的历史原因或在于：秦汉时期逐步建立严格的审级制度而禁

止越级诉讼，战国时期的 “直诉”模式也被审级制度所替代。再者，战国时期的 “直诉”

就目前材料看，其成熟于楚国，在秦灭六国推行秦法于天下的背景下，楚制属于被消除的

对象。“汉承秦制”，“直诉”自然不会被重视。但 “直诉”确实有利于中央监督地方司法，

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被重新提起，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当时重新

确立 “直诉”制度的进程，伴随的是 《周礼》之兴起，故而 《周礼》所载 “路鼓”、 “肺

石”制度就成为时人立 “登闻鼓”等制度的历史与理论依据。汉人将汉制比附 《周礼》，〔１００〕

“层累”地形成了隋唐以前的 “直诉”源流史。

结　语

　　 “直诉”渊源与发展的既有通说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的审级制度提供了线索。但是，

如果将 《周礼》的 “路鼓”等制视为西周的制度，现有史料难以确证。在战国以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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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诉”源流通说辨正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战国时期魏、秦等国的法形式有 “律”、“令”等形式的法规范，楚国法形式则与此不同，其更多的是受周制

影响，表现为先王成例，楚人自称此种成例为 “典”。关于楚国法规范形式的考证，参见王捷：《楚 “典”考

辩》，载 《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２９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５〕，陈顾远书，第２４２页。
参见前引 〔６２〕，大庭书，第１８页。



并未有成熟的审级制度，大量所见的是单审级制的 “直诉”。战国以降开始出现审级制度，

此时就有了相应的超越审级的 “直诉”存在。包山楚司法简的记录就证明了，在战国时期

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 “直诉”运行机制。由此，“直诉”成型的时间应提早至战国时期，而

不是以往认为的南北朝时期。

　　 《周礼》自立于官学后影响日大，现实制度多以其为理想依据，登闻鼓等制即为显例。

但其设计之初的着眼点在于行政沟通机制，而不是成为超越审级的非常上诉机制。东汉魏

晋时期，因应多级审级制运行中形成的各种弊端，为彰显皇权权威与公正、缓和科层官僚

体制带来的社会与国家的对立矛盾、加强皇帝对官吏的监督和集权等目的，“登闻鼓”类制

度经历了从行政机制向司法机制的转型。在隋唐时期，立法者将前代的 “登闻鼓”和 《周

礼》的 “肺石”制结合入律，是现实制度与理想构造的结合，从而形成正式的 “直诉”制

度。由此申言之，在论及 《周礼》对中国传统法制的影响方面，或许更需要向后看，即观

察 《周礼》对西汉以后立法的影响。东汉以降，《周礼》往往成为立法者寻求其理论道统或

历史正统性的重要依据，汉唐时期的 “法律儒家化”在立法层面上或许亦是 “法律 《周礼》

化”的进程。〔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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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关于 “法律儒家化”成说的检讨，参见 ［英］马若斐：《重估由汉至唐的 “法律儒家化”》，载柳立言主编：

《中国史新论法律史分册》，台湾联经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０３页以下，第３９７页以下；韩树峰：《汉
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４４页以下。




